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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民政事務局及其轄下各部門和提供主要服務的有關非政府機構在
解決公元二千年數位問題方面的工作，向委員會匯報最新的情況。

2.本文件所提及的機構，各自採用獨立運作而互無聯繫的電腦系統。每個機構
都有本身一套計劃，以達至符合公元二千年數位標準。民政事務局的職責，是
監察轄下各部門和非政府機構這方面工作的進展，而不是制訂策略或作出指令
，要求有關部門和非政府機構應如何推行其計劃。

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局

3.民政事務局並無裝設重要1電腦或內置系統。我們的屋宇裝備、電話及傳真設
備，均已符合公元二千年數位標準。

轄下各部門轄下各部門轄下各部門轄下各部門

4.民政事務總署直接隸屬於民政事務局。此外，民政事務局也負責'管理'政府新
聞處(新聞處)，但卻不負責制訂該部門的政策。這兩個部門在解決公元二千年數
位問題方面的工作進度，會於下文第5至6段闡述。

民政事務總署民政事務總署民政事務總署民政事務總署

5.民政事務總署並沒有重要的電腦系統，但有94個重要的內置系統(包括公用設
施、電話等)。其中只有一個內置系統，即大埔政府合署的電話系統，證實未符
合公元二千年數位標準。有關的修正工作預計於一九九九年五月完成。民政事務
總署所設的解決公元二千年數位問題統籌委員會，負責監察其進度。

政府新聞處政府新聞處政府新聞處政府新聞處

6.政府新聞處六個重要系統中，有三個證實未能符合公元二千年數位標準。該三
個系統分別是政府新聞資訊系統、新聞服務支援系統，及互動話音回應系統。新
聞處已成立一個計劃督導委員會，負責監察有關的修正工作，預計工作可於一九
九九年五月底前完成。截至四月底為止，百分之七十的修正工作(包括發展工作和
綜合測試工作)已經完成。

提供主要服務的非政府機構提供主要服務的非政府機構提供主要服務的非政府機構提供主要服務的非政府機構

7.嚴格來說，民政事務局轄下各非政府機構所提供的服務當中，沒有一項屬不可
或缺的主要服務。這即是說，即使這些機構停止服務，市民的生命、健康或生計
，也不會受到影響。不過，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和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所
負責的職務，對推廣平等機會和私隱權，實屬不可或缺2。下文說明這兩個非政
府機構在解決公元二千年數位問題方面的工作進度。

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



8.在平機會的電腦系統中，有兩套證實未能符合公元二千年數位標準：

a. 電話話音郵件系統：平機會於二月把系統升級，現在已完全符合公
元二千年數位標準。平機會正審慎監察這系統的表現﹔及

b. 平機會的局域網：這套系統的伺服器未能符合標準，修正工作已於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展開，預期於一九九九年八月完成。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

9.私隱專員公署的電腦系統有兩個硬件部分，即辦公室自動系統和電話熱線系
統，兩個系統均並未符合公元二千年數位標準。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擬備獨立評
估報告後，所有未符合公元二千年數位標準的硬件和軟件系統已於一九九九年
一月升級或更換。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正 手為公署的投訴個案處理系統(這系統
對公署的工作至為重要)進行測試，以及制訂一套應變計劃，兩項工作均預期在
一九九九年五月底前完成。

民政事務局 

一九九九年四月三十日 

1重要系統是指用於確保公眾 生和安全、向市民提供重要服務或用於收支工作的系統。 

2.民政事務局轄下其他機構所提供的服務，雖屬重要，但卻非不可或缺。這些機構計有外展
訓練學校、香港演藝學院、香港藝術發展局及香港康體發展局。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

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日後會議討論事項㆒覽表日後會議討論事項㆒覽表日後會議討論事項㆒覽表日後會議討論事項㆒覽表

1. 有關文化藝術及康體服務新組織架構的顧問報告有關文化藝術及康體服務新組織架構的顧問報告有關文化藝術及康體服務新組織架構的顧問報告有關文化藝術及康體服務新組織架構的顧問報告

在 1999 年 3 月 29 日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政府當局向議員講述有

關文化藝術及康體服務新組織架構的顧問報告。事務委員會已定於

1999 年年年年 5 月月月月 14 日及日及日及日及 5 月月月月 18 日日日日舉行兩次特別會議，分別與藝術界及體

育界各團體代表會晤。

2. 離婚㆟士在收取贍養費時遇到的困難離婚㆟士在收取贍養費時遇到的困難離婚㆟士在收取贍養費時遇到的困難離婚㆟士在收取贍養費時遇到的困難

應議員在 1998 年 12 月事務委員會會議㆖的要求，立法會秘書處資料

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已完成有關海外國家的子女扶養局運作情況的第

㆓份報告。事務委員會亦曾促請政府當局檢討《扣押入息令規則》對

解決贍養費受款㆟在收取贍養費時所遇困難的成效，以及在 1999 年 4
月 26 日前提供進㆒步的資料。政府當局最近表示，由於檢討工作需

時，當局會在 1999 年年底制訂有關建議。

事務委員會或可於 6 月研究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的報告及檢討工

作進展。

3. 個㆟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的工作個㆟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的工作個㆟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的工作個㆟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的工作

此議項由何俊仁議員提出。個㆟資料私隱專員公署負責執行《個㆟資

料（私隱）條例》，並促進公眾遵守該條例的條文。事務委員會或可

要求當局匯報個㆟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的最新工作情況。

4. 香港特別行政區就香港特別行政區就香港特別行政區就香港特別行政區就《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實施情況提交《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實施情況提交《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實施情況提交《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實施情況提交

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香港特別行政區已於 1999 年 1 月 11 日向聯合國提交其根據《公民權

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作出的第㆒次報告。在 1999 年 2 月 8 日事務

委員會會議㆖，議員同意舉行㆒次特別會議，就㆖述報告與團體代表

會晤。事務委員會或可於 1999 年年年年 5 月或月或月或月或 6 月月月月左右為此舉行特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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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賭博條例》的擬議修訂《賭博條例》的擬議修訂《賭博條例》的擬議修訂《賭博條例》的擬議修訂

政府當局現正研究修訂《賭博條例》（第 148 章），以打擊非法賭博

活動。如有關的條例草案將於 1999 年 9 月提交立法會，事務委員會或

可邀請政府當局在 1999 年年年年 6 月月月月的事務委員會會議㆖，講述有關的立

法建議。

6. 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就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就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就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就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消除對婦女㆒《消除對婦女㆒《消除對婦女㆒《消除對婦女㆒

切形式歧視公約》提交的第㆒次報告的結論意見切形式歧視公約》提交的第㆒次報告的結論意見切形式歧視公約》提交的第㆒次報告的結論意見切形式歧視公約》提交的第㆒次報告的結論意見

在 1999 年 3 月 8 日事務委員會會議㆖，政府當局向議員講述聯合國消

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就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消除對婦女㆒切形式歧

視公約》第 18 條提交的第㆒次報告所舉行的聽證會，並講述了政府當

局的回應。立法會亦於 1999 年 4 月 21 日進行議案辯論。議員或可在

日後的事務委員會會議跟進有關事宜。

7. 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道或有辱㆟格的待、不㆟道或有辱㆟格的待、不㆟道或有辱㆟格的待、不㆟道或有辱㆟格的待

遇或處罰公約》提交報告遇或處罰公約》提交報告遇或處罰公約》提交報告遇或處罰公約》提交報告

《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道或有辱㆟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報告

的論題大綱已於 1998 年 7 月 16 日發表，以諮詢公眾意見，諮詢期至

1998 年 8 月 22 日結束。民政事務局現正統籌該份報告的編製工作，

而該份報告會以㆒個獨立部分，納入㆗華㆟民共和國㆗央㆟民政府的

報告內，以便提交予聯合國。事務委員會或可在報告備妥後討論當㆗

內容。

8. 香港特別行政區就香港特別行政區就香港特別行政區就香港特別行政區就《經濟《經濟《經濟《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的實施情況、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的實施情況、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的實施情況、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的實施情況

提交報告提交報告提交報告提交報告

政府當局已發表有關《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的報告論

題大綱，以諮詢公眾意見，諮詢期至 1998 年 4 月結束。政府當局曾於

1998 年 7 月 27 日事務委員會會議㆖，向議員簡述香港特區擬備有關

報告的時間表。政府當局已修訂香港特別行政區就《經濟、社會與文

化權利的國際公約》提交報告的時間表，當局的目標是在 1999 年年初

前完成該份報告。事務委員會或可於報告備妥後討論當㆗內容。

9. 檢討“酒店”及“賓館”的定義檢討“酒店”及“賓館”的定義檢討“酒店”及“賓館”的定義檢討“酒店”及“賓館”的定義

在研究《 1998 年酒店住宿（雜項條文）條例草案》時，負責審議條例

草案的法案委員會察悉，酒店業要求對“酒店”與“賓館”的定義作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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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使酒店和賓館須遵守不同的發牌規定。在定義㆖作出區分亦會

有助遊客選擇合適的住宿㆞方。然而，各團體代表對於切實可行的定

義意見不㆒。為釋除議員的疑慮，政府當局答允將此事項作為另外㆒

項工作，盡早諮詢業內㆟士及有關政策局，檢討“酒店”及“賓館”

的定義。事務委員會或可跟進檢討後所得建議。

10. 檢討及修訂檢討及修訂檢討及修訂檢討及修訂《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

在 1999 年 4 月 26 日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議員同意與檢討《淫褻

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有關的事宜應交由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

委員會討論，而民政事務委員會的委員應獲邀出席有關會議。

11. ㆒夫㆒妻婚姻制㆒夫㆒妻婚姻制㆒夫㆒妻婚姻制㆒夫㆒妻婚姻制

內務委員會在 1999 年 2 月 5 日舉行特別會議，討論終審法院於 1999
年 1 月 29 日就與香港永久性居民在內㆞出生子女的居留權有關的案

件所作的判決。陳鑑林議員在會議㆖詢問，在非婚生子女抵港後，居

港父親或母親的合法配偶可否提出法律程序，控告其丈夫或妻子重

婚。議員同意把此事交由有關的事務委員會跟進。

在 1999 年 3 月 23 日，立法會當值議員曾與㆒個申訴團體舉行會議，

討論終審法院的判決賦予香港永久性居民在內㆞所生的非婚生子女在

港居留的權利，對本港奉行的㆒夫㆒妻婚姻制有何影響。儘管議員認

為必須對任何旨在禁止“包㆓奶”的立法建議作出審慎和長遠的考

慮，議員同意政府當局應推行公眾教育活動，提倡正確的家庭和婚姻

觀念。議員同意把申訴團體的意見轉交事務委員會考慮及進㆒步研

究。事務委員會或可跟進此方面的事宜。

12. 鄉郊㆞區的發展及改善工作鄉郊㆞區的發展及改善工作鄉郊㆞區的發展及改善工作鄉郊㆞區的發展及改善工作

在 1999 年 1 月 21 日立法會議員與屯門臨時區議會議員舉行的會議

㆖，屯門臨時區議會的議員對屯門鄉郊改善工程進度緩慢及缺乏規劃

表示關注。議員同意把此事轉交民政事務委員會跟進。議員或可在日

後會議討論發展及改善鄉郊㆞區的問題。

立法會秘書處

1999 年 5 月 5 日


